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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先生，不存在《公司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

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、和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

的情形，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，亦不是失信

被执行人，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，独立董事候选人

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，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。 

因此，我们同意朱雪珍女士、赵增耀先生、殷新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

立董事候选人，并同意在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

审核无异议后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关于提议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独立意见 

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整体津贴水平和公司实际情况，本人就公司董事

会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公司董事会提议的

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符合目前的市场水平和公司的实际情况，比较切实、

公允，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四、关于子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独立意见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：本次担保事项系根据金融机构住房贷款政策和房地产开

发企业的商业惯例，子公司穗华置业、盛建置业为购买其开发的楼盘项目房屋在

金融机构办理按揭贷款的客户提供合计担保金额分别不超过 6 亿元、4 亿元人民

币的阶段性担保，风险可控，符合公司发展需要，对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

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

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。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独立董事：俞雪华、万解秋、赵增耀 

二〇二二年六月一日 


